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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关于开展 2024 年秋季教育实习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做好我校 2024 年秋季教育实习工作，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

精神与我校教学周历安排，现将有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下，请各

学院认真组织落实。

一、教育实习总体安排

1、教育实习时间：9 月 2 日—11 月 28 日，分为两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9 月 2 日—9 月 13 日，各学院组织做好实习前师范生

教师技能训练与考核；第二阶段：9 月 18 日—11 月 28 日，实习

生下到基地中学开展教育实习。各学院要与基地中学及时沟通，

确保全体实习生于 9 月 18-19 日之内到达实习中学报到。



2、严格执行实习大纲和实习计划，完成师德师风教育、教学

工作、班主任工作、团队活动与教育教学研究等各项实习内容，

确保实习生独立课堂教学时数不少于 8 个课时。

3、教育实习期间，各学院指导教师必须全程参与并指导，确

保实习生在基地中学的各项实习工作顺利完成，并协助基地学校

做好实习生的安全、纪律等相关管理工作。

4、对基地中学选派的指导教师，按照总指导教师人数 30%比

例推荐优秀实习指导教师。

5、顶岗实习学生须签订学院、学生、基地中学三方协议，由

实习生所在学院牵头负责，并报教务处实践科备案。

二、教育实习任务及要求

（一）实习准备工作

1、各学院根据教务处制定的 2024 年秋季教育实习总计划，

制定具体的实习教学实施计划，把学生分组情况、指导教师名单

上交教务处实践科，同时报实习基地中学。

2、各学院按照已经确定的基地中学，及时主动与基地中学联

系，落实好实习学生的具体实习任务、教学对象及教材准备等相

关事项。

3、各学院组织召开教育实习动员及安全教育大会，组织实习

生学习相关规章制度及文件，明确教育实习的目的、意义、任务



及重要性，宣读有关注意事项，特别要加强安全教育、强调实习

纪律及要求。

4、结合基础教育新课改的实际，切实抓好实习前教师技能训

练。各学院要采取有效措施，使实习生掌握中学新课标内容、新

课改动态以及新课程理念，切实增强实习生对新课改下中学教学

的理解与体验，切实抓好教学设计、课件制作、普通话及板书等

师范技能训练和备课、试讲等重要环节。

（二）学生进入实习学校

1、所有实习师生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-19 日（实习队与基地

中学确定具体时间）进入实习学校。汉语言文学（师范定向）、

英语（师范定向）、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定向）三个专业 2019

级初中起点本科层次农村初中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的顶岗实习于

实习学校放假时返校，其他师范生 11 月 28 日返校。

2、实习指导教师对实习生的教案编写、模拟教学及课堂教学

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指导，加强对实习生的管理，认真听取基地

中学领导和老师的意见和建议。

3、实习期间，实习学生必须完成《吉首大学教育实习管理办

法》中规定的各项实习任务，并撰写实习总结和实习日记，遵守

实习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教育实习守则，严格执行实习纪律，

如有违反者，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

三、教育实习中期检查

1、学院检查。各学院要加强与实习中学联系，根据实习进度

及时开展中期检查，并上报检查情况。

2、学校检查。学校拟定于 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开展全校性中

期检查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四、实习总结与考核评价

1、实习成绩的评定。教育实习成绩在实习生个人总结、实习

小组评议等基础上，经指导教师提出鉴定意见，学院教育实习工

作小组按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和不及格进行综合评定。评定

结果使用按照学校相关文件执行。

2、材料报送。各学院在实习结束后及时撰写实习总结、推荐

校级优秀实习生和优秀指导教师，向教务处实践科报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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